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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在行政法上规定的权利状态是判

断举报人是否享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基础。

举报人的权利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关键因

素“权利”、“利益”以及“关系”相结合可以

判定举报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当前只有在

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举报人可以获得奖励及

答复的权利的时候，举报人享有提起行政诉讼

的原告资格。举报人其它的举报权利被侵害的

时候需要综合权利、利益及关系因素才能判断

举报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为了公共

利益，可以将举报人的原告资格由“有限”拓

展至“扩大”，即可以在与行政公益诉讼相关

的方面赋予举报人更广泛的原告资格。

举报在我国法律法规体系中有着广泛规

定。举报通常指举报人将一些违反行政管理

规章制度的行为向有行政执法权的机关报告，

以便于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也称为

行政举报。受理举报的行政机关如不履行职责

查处违法行为，举报人可能会提起行政诉讼要

求受理举报的行政机关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就

存在举报人能否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

但在该问题上不同的法院理解不一致，各地的

法院对举报人的原告资格缺乏统一标准，存在

着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举报对于维护行政机关

的管理秩序而言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如果不

赋予举报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可能会影响行

政管理秩序的维护，然而如果对举报人的行政

诉讼原告资格没有约束，那么任何人都可能会

因为曾向某一行政机关提起举报而享有原告

资格，这容易导致诉权的滥用。我们既要维护

举报的社会价值，也要合理界定举报人的原告

资格。因此，举报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就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及实践问题。

一、举报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类型

从规范保护理论角度来看，法律是否规定

了诉讼权利是举报人是否有原告资格的基础。

因而确定举报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首先需

要判断举报人在行政法上享有什么样的权利。

举报权是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一般情况

下，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则行政机关对公民

举报的处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举报

人对受理举报机关处理举报的行为不服则难

以提起行政诉讼，只能按照相关途径进行申

诉。只有举报事项与举报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

本身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规定的合法权益

相关之时，举报人才有可能对行政机关针对自

己的举报事项处理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此时

才能讨论举报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举报人在行政法上权利的集中体现就是

法律法规中对举报人权利的规定。对我国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之后，当前举报人

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主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

举报人获得举报利益方面的规定，如获得奖励

或表彰的权利。第二，举报人获得行政机关反

馈方面的规定，如举报人有获得行政机关答复

的权利。第三，举报人的举报启动了相关行政

程序的开展，即行政机关在收到举报后应当按

照法定程序处理举报人的举报。第四，举报人

有获得保护的权利，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保密

义务。

基于举报人在行政法上的这些不同的权

利，可以对举报人的进行分类，举报人的类型

不同则可能导致在相同的法律规定情况之下

享有不同的原告资格。

按照举报人与被举报事项利益关系性质

的不同，可以将举报分为私益举报以及公益举

报。私益举报人的举报多是与自身利益有关，

为了自身利益的弥补与恢复而向行政机关提

起举报。公益举报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关于

投诉举报请求权规范的目的不是在于对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私益的保护，而是为了吸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监督

举报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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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弥补行政执法能力的

不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公益举报的举报人

通常与举报事项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举报人

对行政机关对举报事项的处理或不作为不具

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按照法律规定的举报属于举报人的权利

还是义务，可以将行政举报分为权利性举报

以及义务性举报。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

即举报人可以举报也可以选择不举报。权利性

举报表现为举报人主动向行政机关提供一定

的信息，这些信息会促使行政机关启动行政程

序。而义务性的举报则举报人没有选择的空

间，只要举报人知道相关事实，就必需向行政

机关举报。

二、举报人“有限”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举报人的举报实质上是行政机关启动对

举报事项处理程序的信息来源，如行政机关在

收到举报后决定不启动调查程序，则举报人的

救济途径就是将受理举报的行政机关起诉至

法院。此时，法院就需要结合举报人在行政法

规上的权利状态、举报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

的关系以及原告自身的利益综合判断举报人

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前述举报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部分整理

了举报人的四种权利，这些权利就其是否与举

报人的利益有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与

举报人的利益相关性比较强，如举报人的第

一、二项权利，即获得奖励的权利、获得答复

的权利 ；第二类与举报人的利益相关性弱，如

举报人的第三、四项权利，即行政机关处理举

报人的举报、行政机关的保密义务。下面基于

这两类举报人的法律权利规定来分析其是否

具备原告资格 ：

第一类举报人的权利由法律直接规定，即

举报人与被举报事项查处有直接的法定利益，

该利益表现为举报人可以获得奖励或者答复。

首先，举报人获得奖励与得到答复权利属于举

报人法定的举报利益，原告应当具有行政诉讼

主体资格。其次，举报人与行政机关的答复行

为利益相关性不如奖励直接，但是答复是对举

报人的举报行为的基本尊重，举报人能够通过

行政机关的答复获得心理慰藉，举报人与行政

机关的答复有利益关系。

第二类举报人的权利与行政机关是否查

处举报之间有可能存在利益关联性，也有可能

没有利益关联性。此种情况下只有在举报人举

报的违法行为影响到了举报人利益的时候，行

政机关的查处才构成对举报人利益的影响。也

就是说仅有法律规定举报人可以举报，但是该

举报与举报人没有利益上的关联性，则举报人

还不一定具备原告资格。如果举报人举报的事

项与其本人利益没有关系则不具有原告资格，

如举报的事项与其本人有利益关系则具有原

告资格。

因此，举报人的原告资格应当依据举报人

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规定以及其与“权利”、“利

益”、“关系”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分为三

个层次 ：

第一，法律对举报人的权益有明确的规

定，如规定举报人有获得奖励、答复的权利等

等。奖励与答复都是举报人基于法律法规而享

有独立于举报事项之外的利益，举报人无论与

被举报事项是否有利益关系都享有原告资格。

第二，法律规定了可以举报，没有规定举

报人的其它相关权利。在此情况之下需要先区

分举报人的举报是义务性举报还是权利性举

报。如举报人的举报属于法律规定的义务性举

报，则举报人没有原告资格。反之，如举报人

的举报属于权利性举报，则有可能具有原告资

格。

第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举报。举报人

能否将某些需要行政机关处理的行为举报给

行政机关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此种情况

之下，举报人不宜于享有针对行政机关的不作

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否则可能会导致诉讼

权利的泛化与滥用。

三、举报人“扩大”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讨论举报人的公益诉讼资格能否成立取

决于行政诉讼的功能，诉讼的功能决定了诉讼

需要什么性质的原告。如行政诉讼的功能是为

了私人利益，则原告一定是代表私人利益的主

体，如行政诉讼也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则应当

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为作原告。行政诉讼

法对行政诉讼的功能定位实际上体现了立法

者欲以行政诉讼实现对行政机关监督的希望，

所以行政诉讼的监督功能是一种目的功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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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现该目的，行政诉讼必然要在原告资格上

作出一些适用性调整，否则该监督功能难以实

现。让所有针对举报的不作为行为都能够进入

行政复议程序，通过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来保

护公法利益。这种制度设计也为举报人经由复

议而进入行政诉讼预留了一定的制度空间，让

举报人通过复议而扩大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有

了一定的程序基础。

就现行的制度条文分析来看，检察机关提

起的行政公益诉讼与举报人提起的不作为诉

讼在目的上存在一定的重叠之处。行政公益诉

讼的实质不在于规定提起诉讼的主体是检察

机关，而在于起诉主体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并没

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

目的而起诉。保护公法利益的行政公益诉讼中

涉及到的公共利益本身与私人利益存在一定

的重叠之处，尤其是举报人的举报事项与检

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存在一定的重叠之处。

因此由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与私人个体

提起的以举报事项没有得到处理为基础的行

政诉讼，在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方面并没有本质

区别。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并不因为其个人利

益包含在公共利益之中，或者与被诉的行政行

为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不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换句话说，就诉的利益或者诉请的设计来看，

检察机关能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话，私人也

能够提起以举报没有得到处理为基础的公益

诉讼。

支持举报人享有一定的公益诉讼权利与

我们维护公法利益的社会价值相吻合，举报人

享有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具有了一定的合理

性。因为价值维护相一致的制度具有一定的功

能相互替代性，即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

讼与举报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在功能上可以相

互替代，讨论价值维护方向一致的制度相互替

代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扩展举报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也能够

化解一些行政机关的监管责任落实中的困境。

（本文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

授，文章转自《行政法学研究》）


